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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11 日 17 时许，位于增城区小楼镇小楼村虾洞

田口（地名）废弃农庄，工人尹某根在棚顶施工时从采光板上坠

落受伤，经 120 到场抢救无效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02 万

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的有关规定，2023 年 11 月 12 日，经区政府授权，由区应

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城管执法局、区

总工会、区人社局和小楼镇政府等单位，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

加，成立增城小楼虾洞田口（地名）废弃农庄装修工程“11·11”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事故调查“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

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

以及询问相关人员等，现已查清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原因，并认

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责任认定、处理建议及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形成本调查报告。

经调查认定，增城小楼虾洞田口（地名）废弃农庄装修工程

“11·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违法发包、无证施工人员

未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开展高处作业、承包方安全生产管理缺失造

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地的租赁情况及相关人员情况

1.废弃农庄的租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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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1 日颜某国以其女友周某林的名义跟小楼镇小

楼村虾洞田口（地名）废弃农庄（以下简称废弃农庄）二手房东

陈正阳签订了租赁合同，合同约定陈正阳将废弃农庄按现状出租

给周某林使用，租赁物包括约 700 平方米的建筑物和 7636 平方

米的空地和果树林地。租金由颜某国支付，实际经营者是颜某国，

租赁用途为农产品生产加工。租赁期限：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

到 2029 年 9 月 30 日止，共 6 年。

2.相关人员情况

（1）颜某国，男，42 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群众政治

面貌，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丰溪街道黄家淤村，现

住址：增城区小楼镇腊圃村惠福路，系废弃农庄的实际承租人和

使用人。

（2）周某林，女，27 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群众政治

面貌，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五都镇，现住址：增城

区小楼镇腊圃村惠福路，系颜某国的女友。

（3）陈某阳，男，53 岁，汉族，高中文化程度，群众政治

面貌，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光明西路，2003 年陈某

阳向小楼村村委租赁了废弃农庄，系废弃农庄的二手房东。

（二）废弃农庄原有建筑基本情况及事故涉及的工程计划

废弃农庄内有一间 6 米高的棚屋（简称棚屋 A），棚屋 A 的

东边有一座紧挨着的坍塌的矮棚屋（简称棚屋 B），棚屋 A 和棚

屋 B 的相对位置见图片 1 及图片 2 。本次事故中的工程项目是修



— 3 —

缮坍塌的棚屋 B，棚屋 B 原有铁皮棚顶高度约 2 米，铁皮棚顶已

经坍塌，颜某国计划将坍塌屋顶拆除，重新搭建一个 6 米高的铁

皮棚顶，与挨着的棚屋 A 等高连接上。

图 1、图 2 废弃农庄棚屋概况

（三）废弃农庄装修工程的概况及相关人员情况

1.废弃农庄装修工程概况

2023 年 10 月中旬，颜某国在公园亚宝农庄消费时向农庄的

经营者何某保透露了废弃农庄装修计划，何某保向颜某国自荐，

并打算承接该装修工程。该工程包括棚屋 B 铁棚搭建工程（以下

简称铁棚搭建工程）、挖水沟工程和拆砌墙、铺路、除杂草工程。

何某保和同村的何某根一起承接了该废弃农庄装修工程。颜某国

仅以口头约定的方式将工程发包给何某保、何某根，未签订发包

合同。何某保和何某根将工程单价报价给颜某国，何某保和何某

根再以低一点的报价给工人，从中赚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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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该工程总金额约 9 万元，工程投资在 100 万元以下，

属于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1]
。

2.铁棚搭建工程概况

颜某国以 120 元/m
2
包工包料的方式将铁棚搭建工程发包给

何某保和何某根，何某根以 90元/m
2
包工包料的方式聘请尹某球、

尹某周、尹某湖和尹某根四人搭建铁棚
[2]
。

2023 年 11 月 5 日，尹某球、尹某周、尹某湖和尹某根四人

到废弃农庄开始搭建铁棚，11 月 6 日下午小楼镇城管执法人员巡

查发现并在现场口头制止施工，何某根将情况告知颜某国。11

月 7 日至 11 月 9 日废弃农庄铁棚搭建工程停工。11 月 10 日颜某

国让何某根通知工人复工，11 月 11 日上午，铁棚搭建工程已完

成框架搭建，下午安装铁棚排水槽和铺设铁皮棚顶。

截至 2023 年 11 月 11 日，由于该工程还没完结，颜某国仅

支付了该工程的材料费 2 万元，未支付工人工资。

何某根负责废弃农庄装修工程的现场管理，包括监督指导工

程进度和质量，同时兼顾砌墙等工作。

3.相关人员情况

（1）何某保，男，59 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群众政治

面貌，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小楼村高原路，

现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小楼村高原路，系广州市增

[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 2019 年 9 月

1日起，工程投资在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含 500 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工程（以下称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2]详见事故证据材料目录（序号 10 颜某国的问话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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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亚宝农庄的经营者，废弃农庄装修工程的承包者之一。

（2）何某根，男，57 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群众政治

面貌，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小楼村旧屋路，现

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小楼村旧屋路，系废弃农庄装

修工程的承包者之一。

（3）尹某根，男，50 岁，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

区增江街白湖村，系农庄铁棚搭建工程的工人，在本次事故中死

亡。

（4）尹某球，男，52 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群众政治

面貌，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白湖村，现住址：广州

市增城区增江街白湖村，系铁棚搭建工程的工人。

（5）尹某周，男，50 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党员政治

面貌，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白湖村，现住址：广州

市增城区荔城街，系铁棚搭建工程的工人。

（6）尹某湖，曾用名尹某湖，男，50，汉族，初中文化程

度，群众政治面貌，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增江街白

湖村，现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白湖村，系铁棚搭建

工程的工人。

尹某球、尹某周、尹某湖和尹某根四人均是何某保和何某根

聘请的搭棚工人，尹某球、尹某周、尹某湖和尹某根四人不存在

上下级关系。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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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11 月 11 日，废弃农庄铁棚搭建工程已经完成了固定

铁柱和骨架的工作，铁棚搭建工程所需的瓦片放置在棚屋 A 的铁

棚顶处，以便放置新的铁皮封顶。

11 月 11 日 14 时许尹某周和尹某湖在铁棚的顶部安装排水

槽，尹某球在地面负责递送需要的排水槽等材料。尹某根先焊接

加固铁棚架，下午 4 点左右他开始在棚屋 A 铁棚顶处将所需的铁

片往在建铁棚方向挪动并铺排。当时尹某根已经铺好了第一块，

他发现铁片比实际需要长度短了几厘米，他跟大家说了一下就准

备去量下铁皮实际尺寸是多少，在去量铁皮长度的时候踩到了棚

屋 A 铁棚顶部的老化透光板，老化透光板承重力不够就碎裂了，

尹某根就整个人掉下去了，坠落在棚下堆垛车的托盘上。

图 3 尹某根踩破采光板的位置 图 4 尹某根坠落位置

尹某周当时立即叫地面的尹某球过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尹

某周和尹某湖从在建铁棚的顶部沿固定铁柱爬下来，跑过去看尹

尹某根踩破的采光板

尹某根坠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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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根的情况。16：12 尹某周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大概 10 分钟

后 120 救护车到达抢救，现场经抢救无效，急救医生宣告尹某根

已死亡。

（二）事故现场相关情况

事故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技术中

队对原始现场进行技术勘验
[3]
。事故现场位于废弃农庄，现场南

侧为增派公路，北侧为江坳公园。现场为一间废弃农庄，农庄东

侧门地面上见有一具男性尸体，该尸体头朝东，呈仰卧状，上身

着黑色外套，下身着灰色牛仔裤，左脚着灰色帆布鞋，右脚未着

鞋。在农庄东侧门地面上见有安全帽帽带、卷尺和矿泉水等物品。

尸体西侧见有一辆堆垛车，在堆垛车托盘附近见一个黑色边框眼

镜。堆垛车托盘和堆垛车旁地面上皆见有血迹。在堆垛车旁地面

上见有一个安全帽，在安全帽外侧和内侧均见有血迹。农庄上方

见有铁棚、在铁棚上见有一处洞口。经测距仪测量，该洞口距地

面高度为 6.17m。在农庄内东南侧见有一处杂物堆。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死亡 1 人

姓名 年龄 性别 籍贯 工种
死亡
原因

损失工作
日

尹某根 50 男
广州增

城

搭棚散

工
高坠 6000

[3]详见事故证据材料目录（序号 1）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技术中队制作的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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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

6721-1986）等有关规定统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02 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

2023 年 11 月 11 日 16 时 12 分，尹某根从屋顶坠落，在场工

友尹某周拨打 120 急救电话和 110 报警电话，120 救护车过来后

立即进行现场抢救，17 时许抢救医生宣布尹某根死亡。公安部门

民警到达现场，按应急处置规定划定做好保护现场及现场勘验等

工作，并及时通知应急、属地政府等相关单位参与应急处置和善

后工作。

五、应急处置评估结论

本次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及时反应，第一时间拨打 120 急救

电话和 110 报警电话，决策合理，处置得当，未造成次生事故和

社会不良影响，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效果评估为良好。

六、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1.尹某根安全意识薄弱，冒险作业，没有高处作业资格证书，

违规进行高处作业，在 6 米高的倾斜破旧屋顶作业没有穿戴安全

绳。作业时未留意到承重能力差的老化采光板，踩到老化采光板

上，从屋顶上坠落，导致事故的发生。

2.何某保、何某根现场安全管理缺位，未督促施工人员做好

安全防护措施，未制止无高处作业资格证书的工人在没穿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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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的状态下进行高处作业，导致事故的发生。

（二）间接原因分析

颜某国法律意识淡薄，将废弃农庄装修工程违法发包给不具

备相关资质条件的何某保和何某根，开工前未按有关规定向属地

镇街办理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手续
[4]
，逃避

政府监管，未督促何某保和何某根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

七、相关单位履职情况

（一）属地管理单位及职责

小楼镇政府统筹制定区域建设规划，按规定权限开展或与区

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开展安全生产监督工作。内设综合行政执法办

公室，具体负责本辖区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质量

安全的监督检查，巡查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

过程中超出用地红线和规划批准的规模等违法违规行为并予以

制止等。

（二）相关履职情况

11 月 6 日，小楼镇综合行政执法办查违组（负责巡查农村建

房和违法搭建）队员潘明智发现废弃农庄有搭建铁棚的材料，但

没有施工人员，当时路面和空地围墙已修复好，潘明智在微信工

作群里向查违组组长任航宇汇报相关情况。当天下午小楼镇综合

[4]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 关

于印发广州市加强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穗建规字〔2019〕4 号》第二点第（二）

项 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建设实行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制度。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工程开工前应

根据《广州市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管理指引（范本）》准备相关资料，填写《广州市临

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申请表（范本）》，报送属地镇、街办理开工建设信息

录入管理手续，领取《广州市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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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办查违组到废弃农庄巡查，现场要求建设方停工，并拆除了

一根立柱。

11 月 7 日至 9 日，小楼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加大巡查和管控力

度，任航宇安排负责小楼村巡查的队员潘明智和李坚每天对废弃

农庄进行巡查，施工现场没有变动，无人施工。

11 月 10 日，潘明智和李坚到废弃农庄巡查时发现现场有人

在施工，他们现场口头控停，让施工人员离场。

11 月 11 日（周六）上午 11 时许，潘明智和周末值班的其

他同事去废弃农庄进行巡查，发现现场有工人正在搭建棚顶，于

是将情况在工作群上汇报给任航宇，并致电任航宇，随后潘明智

现场口头控停。

八、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1 人）

尹某根，安全意识薄弱，冒险作业，没有有关资格证书的情

况下开展高处作业，高处作业时未穿戴安全绳，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5]
等的有关规定，对事故的发生

负重要责任，由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依法免予追究其违法责任。

（二）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3 人）

1.何某保，废弃农庄装修工程承包者之一，安全意识淡薄，

在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下违法承揽建设工程施工任务，聘请无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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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质的尹某球、尹某周、尹某湖和尹某根四人施工，未对施工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放任没有高处作业资格证书且没穿戴

安全绳的尹某根开展高处作业，未对搭棚工程的现场进行有效管

理，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重要责任。其

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6]

等有关规定，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2.何某根，废弃农庄装修工程承包者之一，安全意识淡薄，

在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下违法承揽建设工程施工任务，聘请无施

工资质的尹某球、尹某周、尹某湖和尹某根四人施工，未对施工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放任没有高处作业资质且没穿戴安全

绳的尹某根开展高处作业，未对搭棚工程的现场进行有效管理，

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重要责任。其行为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7]
等有

关规定，建议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3.颜某国，废弃农庄装修工程开工前未按有关规定向属地镇

街办理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手续
[8]
，逃避政

府监管，将建设工程违法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何某保、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重大责任事故罪】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

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重大责任事故罪】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

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8]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 关

于印发广州市加强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 穗建规字〔2019〕4 号》第二点第（二）

项 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建设实行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制度。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工程开工前应

根据《广州市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管理指引（范本）》准备相关资料，填写《广州市临

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申请表（范本）》，报送属地镇、街办理开工建设信息

录入管理手续，领取《广州市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理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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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某根，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在生产

过程中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在政府人员

离开后偷建抢建，对事故的发生负重要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9]
等有关规定，建议

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三）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3 人）

1.任航宇，男，36 岁，小楼镇政府综合行政执法办查违组队

长，负责小楼镇辖区内违法建设查控工作，中共党员，得知废弃

农庄有违法施工的情况，安排队员现场口头控停后，未开具有关

文书，未有效制止违法施工，未对违法建设控停情况进行跟踪。

建议由小楼镇政府对其作通报批评，并由小楼镇党委对其开展提

醒谈话。

2.潘明智，男，34 岁，小楼镇政府综合行政执法办查违组队

员，负责小楼村查违工作，政治面貌群众，在废弃农庄发现违规

施工的情况，现场口头控停后，未有效制止违法施工，未对违法

建设控停情况进行跟踪。建议由小楼镇政府对其作通报批评，并

根据内部奖惩制度处理。

3.李坚，男，27 岁，小楼镇政府综合行政执法办查违组队员，

负责小楼村查违工作，政治面貌群众，在废弃农庄发现违规施工

的情况，现场口头控停后，未有效制止违法施工，未对违法建设

[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重大责任事故罪】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

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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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停情况进行跟踪。建议由小楼镇政府对其作通报批评，并根据

内部奖惩制度处理。

九、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防止类似

事故发生，提出以下对策措施和建议。

（一）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颜某国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加强安全管理，将建设工程发

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要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

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在生产过程中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确保

安全生产。

（二）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巡查执法效能

就本次事故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小楼镇综合执法办要认真剖

析内在原因，组织制定整改方案，完善巡查执法检查制度，要加

强对巡查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提升巡检效能，要加大监督考核

力度，完善并落实好巡查人员的考核标准和奖惩制度，督促巡查

人员履职尽责，要规范日常巡检台账的管理，确保台账资料准确、

完整，要依据部门的职责分工，全力做好涉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相

关工作；小楼镇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辖内工厂、农村自建房装修等

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巡查、检查、执法各环节的监督管理体制机

制，明确政府内各部门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职责分工，建立健

全并落实相应的监督考核管理机制，要深刻吸取既往生产安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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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教训，采取可行措施，从人员、装备、制度，以及奖惩等方面

着手，全力防范化解涉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等领域的生产安全事故

风险，守牢守稳安全生产红线。

（三）深入开展生产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全区各镇（街）要进一步明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原则，切实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严格按照《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关于

印发广州市加强临时性建筑工程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建设管理

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明晰本单位建设、规自、城管、应急

等部门的监管职责。要认真组织全辖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行动，通过加强辖区内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巡查治理工作，

切实推动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报送政府办理开工建设信息录入管

理手续，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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